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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摆摊卖菜，受伤后能否主张误工费？

基本案情
2023年6月8日， 某劳务公

司与某外卖平台签订 《服务承
揽合同》， 约定由该劳务公司
承揽服务站点的人员调配、 商
品的分拣和配送等工作。

2023年12月26日， 某劳务
公司（甲方）与赵某（乙方）签订
《兼职劳务协议》，约定： “双方
确立的用工关系为劳务关系，
甲方不承担基于劳动关系意义
的法律责任； 甲方安排乙方在
配送员岗位工作， 劳务费标准
参照当地最低保障工资执行，
具体以甲方根据乙方出勤、 提
供的劳动质量、 数量等考核情
况支付劳务费。”

在赵某从事配送工作期
间， 某劳务公司为赵某提供工
作牌且为其统一代购带有平台
标识的工作服、 头盔和配送箱
等， 并要求赵某在工作时必须
穿着佩戴。 同时， 赵某需按某
劳务公司要求每日登录平台
APP打卡签到， 并按照规定的
要求完成平台分配的配送任
务， 否则将接受相应的扣款处
罚。 此外， 某劳务公司每月对
赵某的应服务天数有明确规定
并按日结算向赵某发放工资。

2024年1月3日， 赵某在执
行配送任务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受伤， 之后， 赵某未再至站点
上班。 2025年3月 ， 赵某申请
劳动争议仲裁请求确认与某劳
务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处理结果
经审理， 仲裁机构裁决确

认赵某与某劳务公司之间存在
劳动关系。

案例评析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

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
知 》 （劳社部发 〔2005〕 12
号） 中规定， 劳动者和用人单
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
格并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
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
指挥或者监督， 劳动者提供的
劳动是用人单位的业务组成部
分，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供基
本劳动条件并向劳动者支付劳
动报酬的，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本案中， 首先， 赵某从事
的菜品配送服务属于某劳务公
司所承揽的主要服务内容； 其
次， 赵某作为配送员， 根据某
劳务公司指定的系统自动派发
的订单进行配送， 其劳动报酬
虽明确为劳务费， 但不低于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 由某劳务公
司按日结算 、 支付 。 由此可
见， 赵某从事的是某劳务公司
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双方之
间存在明显的经济从属性； 最
后， 某劳务公司要求赵某统一
着装并佩戴工作牌、 头盔等装
备 ， 要求赵某每日必须完成
APP签到打卡。

除此之外， 某劳务公司还
对赵某全月的应服务天数进行
了明确规定， 并对赵某全月的
实际服务天数进行统计。 某劳
务公司向赵某提供了基本的劳
动条件， 赵某在工作时一直接
受某劳务公司的管理、 指挥和
监督， 双方之间存在较强的人
格和组织从属性。 因此， 双方
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一
般特征， 应当认定为双方之间
存在劳动关系。

刘涛 律师

基本案情
63岁的老刘在某村集市上售

卖自己种植的蔬菜。 旁边摊位的
老 张 在 挪 动 电 动 车 时 ， 因 操
作 不 慎致使电动车歪倒 ， 砸到
老刘的头颈部， 老刘连人带板凳
摔到身后的土坡下。 随后， 老刘
被 紧 急 送 往 医 院 ， 诊 断 为 头
外伤等多发外伤， 住院5天后出
院， 医院诊断证明载明 “需休息
两周”。

事故发生后， 老刘与老张未

能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 老刘将
老张起诉至法院， 要求老张赔偿
医疗费 、 误工费等共计1.6万余
元。 被告老张认为， 虽然是他的
原因造成老刘受伤， 但老刘眩晕
后摔下土坡是受伤的主要原因。
因此， 原告老刘也应承担一部分
责任。 况且， 老刘是退休教师，
本身有退休金， 所以， 不应该再
要求向其赔偿误工费。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 老张因自

身过错侵犯了老刘的人身权利，
给老刘造成了医疗费、 误工费等
损失， 该情形符合法律规定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的条件， 需对老
刘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老刘摔
倒是老张侵权的直接后果， 即使
有老刘自身身体原因， 也不是减
轻老张责任的理由。

关于误工费， 虽然老刘是退
休教师， 享受退休待遇， 但其提
交了村委会证明， 证明老刘确实
与老伴自行耕种家庭承包地， 没
有对外承包， 且事故既是因老刘

售卖蔬菜而发生， 足以认定老刘
退休后仍从事农业生产， 以自身
劳动获取收入， 伤后无法继续从
事农业生产， 势必造成收入的减
少。 因此， 老刘主张误工费有事
实及法律依据， 应当予以支持。
误工费金额计算方式为按照诊断
证明载明的休息天数与居民人均
纯收入日均标准相乘得出。

最终， 法院判决被告老张赔
偿原告老刘医疗费、 误工费、 护
理费等共计1万余元。

刘涛 律师

职工拒绝单方调岗
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2022年5月1日， 何骁进入公
司工作，2023年4月14日， 何骁与
公司签订第二份劳动合同， 期限
为该日起至2026年4月13日。 合同
约定其担任平面设计师， 月工资
为固定工资7450元，另有年终奖。

“2022年4月之前发放工资
和2022年5月之前缴纳社保的主
体为公司关联企业， 2022年4月
之后发放工资和2022年5月之后
缴纳社保的主体变为公司。” 何
骁说， 公司发放工资时有工资清
单， 不需要签收。

2023年7月24日 ， 公司向何
骁发出 《调岗通知书》。 该通知
的主要内容为： “因公司运营管
理的需要， 根据你平面设计的专
业技术， 经双方充分协商， 你同
意入职品质部担任IQC一职， 主
要工作职责是检验核对原来由你
设计的包装材料类和五金结构类
是否符合品质检验标准。 薪资与
原岗位一致。 请你于7月25日到
品质部报到。”

2023年8月10日 ， 公司向何
骁出具 《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主要内容为： “因你无理由拒绝
公司决定的将原平面设计岗位调
整为品质部IQC岗位， 给公司工
作执行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在公
司造成严重不良的影响， 公司决
定即日起与你解除劳动关系， 结
清工资办理离职手续。”

何骁不服公司解聘决定， 申
请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裁决公司向
他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等费用。 理由是公司一直未举证
证明调岗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亦
未举证证明不调岗对公司的工作
造成了什么困难。 其在设计岗工
作多年， 拥有丰富设计经验， 贸
然从设计岗调为质检岗， 与调岗
理由相悖， 明显不合理。

庭审中， 何骁诉称， 2023年
7月以来， 公司未有合理理由便
多次要求他由平面设计师调岗为
品质部IQC， 工作内容由设计岗
变为质检岗， 而质检岗与其专业
不符。 因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其为
平面设计师， 因此， 其不同意调
岗。 在双方未就调岗一事磋商一
致的情况下， 公司将其解聘属于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应向其支付
赔偿金。

公司辩称用工自主
否认违法解聘职工

经审理， 仲裁机构裁决确认
公司与何骁在2022年5月1日至
2023年8月1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
系， 公司应支付何骁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赔偿金21519元 、 未休年
休假工资3957.52元。

公司不服该裁决， 向一审法
院诉称何骁入职时已与公司签署
一年期劳动合同， 并据此为何骁
办理了参保手续， 这同时可以证
明双方在2022年5月签署劳动合
同的事实。 2023年4月13日 ， 在
何骁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时， 公司
与何骁续签订了劳动合同， 并对
前一份劳动合同予以收回并销
毁。 目前， 公司虽无证据证明已
经签订第一份劳动合同， 但这不
能成为何骁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
的二倍工资差额的依据。

公司认为， 企业享有用工自
主权。 何骁拒不服从公司合理的
工作安排，影响企业工作。公司将
其解聘不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无需支付赔偿金。 2023年7月，
公司结合经营情况及管理需要，
将何骁从平面设计岗调整至品质
部IQC岗。 因新旧工作岗位之间
息息相关，所以，不存在何骁无法
适应或无法胜任的情况， 也未造
成何骁工作量严重增加的情形。
二相比较， 何骁的工作较之前更
为轻松， 且工资与原岗位标准一

致。 但是， 在公司释明调岗内容
后， 何骁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公司
合理的工作安排。在此情况下，公
司解聘何骁的行为并不违法。

此外， 公司主张双方在2022
年12月31日沟通时约定未休年休
假工资按3000元进行补偿。 2023
年1月16日， 公司向何骁发放该
款项。 支付证明单中写明款项性
质为 “付何骁经济补偿金”， 系
公司财务用词不准确， 实际上是
支付何骁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补偿
金。 即便认定系公司未足额支付
何骁未休年休假工资补偿， 该金
额也应当进行扣减。 因双方并未
有年终奖的约定， 故何骁的工作
岗位也不存在年终奖， 何骁的相
关主张并不合理。

未经协商擅自调岗
职工有权拒绝履行

关于公司与何骁劳动关系存
续期间， 公司确认仲裁结果， 何
骁未就仲裁提起诉讼， 结合在案
劳动合同 、 社保缴纳证明等证
据， 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2022年12月发放的3000
元款项性质， 有工资条佐证， 一
审法院确认该款项为公司向何骁
发放的年终奖。 双方均确认的工
资条中明确记载自2022年7月起，
何骁正常出勤月份的应得工资均
不低于7173元， 而2022年年终奖
3000元收入亦应按月摊分 。 因
此， 何骁主张月平均工资7173元
并无不妥， 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根据 《解除劳动关系通知
书》 可知， 公司系以何骁无理由
拒绝其决定的将原平面设计岗位
调整为品质岗位为由将其解聘。
对此，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35
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一致， 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
内容。 本案中， 公司因自身经营
原因， 将何骁调整至工作内容完
全不一致的工作岗位， 势必对何

骁的工作内容、 岗位职责产生较
大影响， 实际属于变更双方劳动
合同的主要内容， 理应双方协商
一致后方可进行。 在何骁明确提
出异议的情况下， 公司仍坚持调
整岗位， 并以何骁拒绝为由辞退
何骁，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的行
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期
限为2023年4月14日起至2026年4
月13日止， 在双方于2022年5月1
日起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况下， 公
司应在2022年6月1日之前与何骁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但未有证据
证实双方在此期间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 因何骁于2023年9月26日
申请劳动仲裁， 主张2022年9月
26日之前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
倍工资差额已超过法定一年的仲
裁时效， 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双
方在2022年5月1日至2023年8月
10日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应支付
何骁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21519元、 2022年9月27日至2023
年4月13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二倍工资差额39583.88元、 2022
年5月1日至2023年8月10日未休
年休假工资3957.52元。

公司上诉后 ， 二审法院认
为， 公司是否为何骁缴纳社会保
险， 不能证明其已经与何骁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 公司无证据证明
双方建立劳动用工关系之日已签
订书面的劳动合同， 应当承担不
利后果。 此外， 公司主张2022年
12月31日 《支付证明单》 载明的
款项是 “经济补偿金” 而非未休
年休假工资。 因经济补偿金是劳
动合同解除时， 用人单位在法律
规定的情形下向劳动者支付的补
偿。 而在该时间双方劳动关系尚
未解除， 故此款项的性质与双方
劳动关系的状态不符， 对公司的
主张不应采信。 因一审认定事实
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二审法院
判决驳回公司上诉， 维持原判。

未经协商即变更职工工作岗位

职工有权拒绝公司单方面岗位调整
签订兼职劳务协议
无法掩盖劳动关系

在职期间， 何骁 （化名） 一直按照劳动合同约定从事平面设计工作。 后来， 公司决定将他调整至品质部IQC岗工作， 并称他
此前的岗位是对包装材料类和五金结构类进行设计， 调整后的岗位职责是校验此前的设计是否符合品质检验标准。 因新旧岗位之
间息息相关， 不存在他无法适应或无法胜任的情况， 也未造成他工作量严重增加的情形， 所以这样的工作调整是合理的， 他无正
当理由予以拒绝， 公司有权与他解除劳动关系。

何骁认为， 公司一直未举证证明调岗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亦未举证证明不调岗对公司的工作造成了什么困难， 应当承担举证
不能的责任。 在公司未经协商即擅自变更其工作岗位、 继而将其解聘的行为构成违法的情况下， 应当向他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 本案中， 公司因自身经营原因， 将何骁调整至工作
内容完全不一致的工作岗位， 势必对其工作内容、 岗位职责产生较大影响， 实际属于变更双方劳动合同的主要内容， 理应双方协
商一致后方可进行。 在何骁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 公司仍坚持调整岗位， 并以其拒绝为由将其解聘， 该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 6月6日， 二审法院判决支持何骁的索赔请求。


